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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贵阳市医药电商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吴文生签署 

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概述 

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吴文生均为贵阳市

医药电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药电商”）股东，其中公司持有医药电商

34.3%股权，吴文生持有医药电商 30%股权，吴文生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2017 年 2 月 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与贵阳市医药电商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吴文生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议案》，经协

商一致，公司与吴文生签署了《关于保持一致行动的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

对医药电商重大事项的决策或以其他方式行使股东权力时保持一致行动。本协议

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事项方能生效。 

 

二、医药电商相关情况介绍 

1、医药电商于 2016 年 7 月 22 日在贵阳与吴文生、王宁、王俊签订了《股

权转让协议》，以支付现金及股份对价方式收购其持有的贵州康心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康心药业”）70.4%股权，总交易额为 3.168 亿元人民币。同时公

司于 2016年 7月 22日与吴文生、贵阳市医院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医管集团”）以及医药电商签订了《增资认购协议》，各方以现金或股权的形

式出资将医药电商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增加至 30,000 万元人民币。且吴文生

承诺医药电商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的营业收入（医药

电商合并报表营业收入，含税）分别不低于 35 亿元、45 亿元、55 亿元、65 亿

元人民币，医药电商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数额）

分别不低于 1.1亿、1.35亿、1.6亿、1.8亿元人民币。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及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请查

阅公司于 2016年 7月 22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参股子公司贵阳市医药电商服务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及公司对贵阳市医药

电商服务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43）。 

2、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同意参股子公司贵阳市医药电商服务有限公司收购贵州康心药业有限公

司 29.6%股权事项的议案》，同意医药电商以现金 1.332亿元人民币收购贵州赤

天化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康心药业 29.6%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康心药业成为

医药电商全资子公司。 

3、医药电商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6 年 9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50,571.88 493.89 

负债总额 102,947.68 0.46 

银行贷款总额 19,950.00 0 

流动负债总额 97,697.68 0.46 

净资产 47,624.20 493.43 

营业收入 20,113.81 0 

利润总额 2,877.92 -6.57 

净利润 2,212.29 -6.57 

注：医药电商 2015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贵州同辉正业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2016 年

9 月 30 日财务数据已合并贵州康心药业有限公司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4、康心药业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6 年 9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7,855.02 81,353.99 

负债总额 90,445.30 56,298.59 

净资产 27,409.72 25,055.40 

营业收入 112,288.73 128,105,04 



营业利润 2,861.23 3,649.82 

净利润 2,373.41 3,134,05 

注：康心药业 2015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贵州分所审

计，2016 年 9 月 30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一致行动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一致行动的内容 

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吴文生将在下列事项上与公司采取一致行动，作出与公

司相同的意思表述： 

（1）在医药电商的股东会上行使股东的表决权； 

（2）在医药电商的股东会上行使提案权； 

（3）行使医药电商的董事、监事候选人提名权； 

（4）吴文生在医药电商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亦应与公司派出的董事保持一

致； 

（5）其他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应由股东、董事采取行动决定医药电商

事项的情形。 

2、转让医药电商股权的限制 

除非经双方一致同意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

之前，吴文生不得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医药电商股权；不得累计质押超

过一半其所持有的医药电商股权，亦不得累计将其所持有的医药电商股权的一半

用于担保；医药电商上市的情况除外。 

3、双方承诺： 

（1）公司承诺不得利用吴文生对公司的一致行动损害吴文生作为医药电商

股东的权益。 

（2）如果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吴文生严格遵守了本协议项下的一致行动

义务，则自 2021 年 6 月 30 日起 60 日内吴文生有权要求公司收购吴文生届时持

有的全部或部分医药电商股权，收购股权的估值以经双方一致认可的资产评估机

构以 2021年 6月 30日作为基准日所评估确认的医药电商股权价值为准。 

（3）本协议生效后，如吴文生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一致行动义务，则自吴文

生违约行为发生之日起 60 日内公司有权按医药电商不高于吴文生本次取得股权



的原值收购吴文生所持有的不超过医药电商 10%股权（对应 3,000万元人民币注

册资本）。 

4、本协议有效期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 2021 年 6月 30日。协议的变更和终止须经双方协商

一致同意。  

 

四、签署本一致行动协议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1、签署本一致行动协议的目的 

医药流通是整个医疗生态中的重要一环，本一致行动协议生效后，医药电商

将成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掌握一家大型医药流通公司和有经验

的团队，有助于公司在医疗和互联网医疗的持续深化发展。 

同时，医药电商作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后也将得到更好的发

展。在国家全面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推行两票制成为大势所趋。母

公司的上市公司背景将有助于医药电商获得更好的政策、资金、以及产业资源支

持，从而充分发挥医药电商现有股权结构的优势，迅速做大做强。2017年 1月，

国务院取消了互联网药品交易 B证、C证审批，互联网医药行业发展空间进一步

打开，也为医药电商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2、对公司的影响 

本一致行动协议生效后对公司当期损益有积极影响。公司目前对医药电商投

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后，对于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公

司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

入当期投资收益。 

本一致行动协议生效后，医药电商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由此公司资产

规模有较大提升，营业收入规模将得到跨越式增长，盈利能力也有望提升到一个

新的水平，公司整体实力将得到很大提升。 

 

特此公告。 

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2月 4日 




